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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较为分散，缺乏专门的立

法体系。虽然《宪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中有关于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基本

规定，但这些规定较为笼统，缺乏详细的操作标准和赔偿机制，且在跨境数据流动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

面存在明显空白。整体上，个人信息保护更多依赖行业规范和司法实践，未形成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

虽然随着民法典将个人信息作为一项人格权加以保护以及后来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将个人信

息保护纳入立法保护的范畴。尽管两部法律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框架，但两法在立法

层面针对责任分配以及损害认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无法有效规制个人信息侵权行为和救济个人遭受的

权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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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or to the enactment of the Civil Code an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China’s legal 
framework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was fragmented and lacked a dedicated legislative 
system. Although basic provisions on privac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were included in laws such 
as the Constituti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the Contract Law and the Cybersecurity 
Law, these provisions were relatively general, without detailed operational criteria and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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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There were also obvious gaps in areas such as cross-border data flow and compensa-
tion for mental damage. On the whole,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elied more on indus-
try norms and judicial practice, and a systematic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had not been formed. With 
the Civil Code prot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as a personality right and the subsequent promulga-
tion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was officially in-
corporated into the scope of legislative protection in China.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two laws have 
provided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legal framework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they 
have obvious flaws in terms of liability allocation and damage determination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failing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act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fringement and remedy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losses suffered by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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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信息侵权保护的立法困境 

就《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定位而言，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保护个人信息的综合性立法，其所包

含的个人信息的私法规则与《民法典》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需在《民

法典》的体系框架中展开[1]。也有学者将《个人信息保护法》定位于与《民法典》并存的基本法，是保

护个人信息的基础性法律，即一种新型的领域立法[2]。 
上述观点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法定性和适用的片面解释，实际上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一部兼

具公法与私法属性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是以保护个人权益为核心，同时统筹促进数据合理利用的“保

护型”立法，在《民法典》所规范的个人信息保护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法》同《民法典》呈现出特别

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但当离开了这个特定的背景，两法之间的位阶便不复存在了。根据我国《立法法》

第 103 条，针对同一机关制定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之间存在先后适用的顺序，

在发生适用冲突时，一般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民法典》作为全国人大制定

的基本法律就位阶而言是高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其次有学者还认为《个人

信息保护法》是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具有公法属性，与《民法典》一起形成个人信息保护

公法私法共同协力的进路[3]。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是领域法，在私法中属于民事单行法，同

时又容纳了公法规范[4]；另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民法与行政法的交叉型法律，主体是私法

规范，与《民法典》之间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5]；还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数字时代的

前沿性法律，亦为领域法属性的数字法律，具有前置性、不完整领域法、不真正附属刑法等特征[6]。 
因此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适用法律时，并不能仅仅根据特别法与一般法，新法与旧法，公法与私法

进行简单的适用和判定。核心原则与定义层面的模糊性导致《个人信息保护法》在解决具体问题的适用

上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进一步而言，在当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设立的酌定

赔偿制度，本质上仍未能突破传统补偿性赔偿的窠臼，其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均显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与

局限性。一方面，个人信息侵权损害的认定与传统侵权法中的损害判定标准之间存在显著错位，这一结

构性矛盾导致《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第 1182 条、第 1183 条在司法实践中陷入相同的适用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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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另一方面，针对个人信息权益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更是存在理论基础薄弱、适用标准模糊、证明条

件严苛等系统性问题，使得本应成为重要救济途径的精神损害赔偿在实践中形同虚设。面对日益频发的

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现行法律提供的救济手段显然力度不足、效果有限，这种不痛不痒的责任承担方式，

既无法对潜在侵权人形成有效震慑，也难以对已受损的权益提供充分救济，充分暴露出现行制度在事前

预防与事后救济两个维度上的双重失灵。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目前主要将《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作为主要的法律依据。 

2. 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分析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侵权已超越个体间简单的权利冲突，演变为涉及广泛社会群体乃至整体法

治秩序的系统性问题。面对此类侵权，传统的补偿性赔偿机制主要依赖经济补偿作为救济手段。然而，

在应对高频次、大规模侵权时，以恢复原状与损益相抵为核心的传统处理原则已显乏力，难以实现有效

规制。从侵权方视角看，现行司法实践中的损害赔偿数额普遍偏低，难以形成实质威慑；就被侵权方而

言，既有赔偿机制亦不足以充分覆盖其实际遭受的损害。为切实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社会对更具效

力的法律干预手段存在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于个人信息侵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显著的

现实合理性与制度优势。与补偿性赔偿根本不同，惩罚性赔偿不仅关注个体损害的填补，更强调通过对

侵权行为的制裁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能。该制度以其独特的惩戒与威慑机制，为法律救济体系注

入了新的动力。通过显著提高侵权者的经济成本，惩罚性赔偿强化了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力度，促使信息

处理者在高额赔偿的风险预期下审慎行事。同时，它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维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使其

能够在权利受侵后获得更为充分与公正的救济。在回应数字时代治理挑战的过程中，惩罚性赔偿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救济机制的局限，顺应了大数据背景下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在要求。 
(一) 遏制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泛滥 
个人信息权益既是个体利益的表达，也是承载社会和公共利益的载体。侵权行为不仅仅损害了个体

的私人权益，更威胁到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在评估损失时更应考虑到物质损害、非物质损害以及社

会信任等潜在负面效应[7]。随着新兴市场的蓬勃发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广泛应用，数字经济

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全球经济运行体系，其影响力持续提升，日益成为驱动全球经济社会向

高质量阶段转型的核心引擎。数据，作为这一新型经济形态中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价值密度与流转

效率直接决定着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水平。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互联网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加速布局，

互联网基础资源持续丰富，为互联网普及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23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9.7%，越来越多的群体共享数字发展成果 1。而个人信息作为海量数据资

源中最基础、最活跃且最具人格属性的组成部分，已成为各类市场主体竞相争夺的关键性战略资源。在

当前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诉求日趋多元化与个性化的宏观趋势下，企业能够通过对所收集用户信息

的深度挖掘与智能算法分析，不仅能够优化运营决策、精准预测细分市场需求，还能实现营销资源的精

准配置与动态优化，从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构筑起基于数据洞察

的差异化优势。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在资本逐利逻辑的驱动下，部分企业存在强化其获取与利用个

人信息动机的内在倾向，这一倾向若缺乏有效制衡，极易滑向违法违规的边缘。当违法成本(包括法律制

裁、声誉损失等)显著低于其通过非法或不当使用个人信息所能获取的超额收益时，便会在市场内部形成

 
1参见 https://www3.cnnic.cn/n4/2025/0721/c88-113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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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激励结构。那些采取违规手段获取或滥用个人信息的企业，往往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用户触达

与转化，从而在短期内攫取不当的竞争优势。此种行为若蔓延开来，将严重侵蚀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石，

导致恪守法规、注重用户隐私保护的合规企业在竞争中反而处于不利地位，最终引发典型的“劣币驱逐

良币”之逆向选择效应。倘若这一态势得不到根本扭转，将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更会破坏健康的产业

生态，干扰价格机制与创新机制的正常运行，致使市场自我调节功能局部失效，数字经济可能陷入无序

扩张、规则缺失的“失范”状态，威胁其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故此，为保障数字经济能够行稳致远，实现其健康、包容与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必须进行系统性的

规制建设与市场治理。核心任务之一在于，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管执法与提升技术治理能力等多

重手段，系统性矫正当前存在的“违法成本低、违法收益高”的显著失衡局面。这尤其要求构建起足够

严厉且具有足够威慑力的法律后果体系，并确保其得到切实执行，从而有效压缩违规行为的套利空间。

唯有如此，方能从源头上遏制大规模、系统性的个人信息侵权乱象，引导市场竞争回归以技术创新、服

务质量与用户体验为本源的良性轨道，为数字经济的长远繁荣奠定坚实的法治与伦理基础。 
(二) 个人信息侵权需要运用惩罚手段 
惩罚权一般认为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只有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才能行使惩罚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的根本功能在于其惩罚性，这一功能构成该制度其他派生功能(如威慑、补偿及激励)的基础与核心实现机

制。惩罚功能，亦称制裁功能，旨在对主观上具有故意、恶意或重大过失的加害人施以超出实际损失填

补范围的法律责难，使其承担额外的经济负担，从而体现法律对严重不当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具体至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普遍存在的侵权现象与损害高度分散的现实，加剧了个人信息处理者与

个人之间在信息能力、诉讼资源与风险承受上的结构性不对称。这种不平等导致个体往往难以通过传统

诉讼有效维护自身权益，进而引发公众对部分大规模处理者(常被称为“大厂”)的普遍不满与信任危机。

在此背景下，对故意或重大过失实施侵权的信息处理者课以合理限度的惩罚性赔偿，不仅能够实质剥夺

其违法获益能力、强化行为规范，也有助于缓解公众的负面情绪，增强其对法律公正性的信念，进而激

励更多受害人主动寻求权利救济，形成司法与社会监督的良性互动，最终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法治生态的

持续完善。 
(三) 提高受害者维权的积极性 
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了预防犯罪理论，他认为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8]。我国损害赔偿

制度的设立初衷是降低权利人的举证责任而非惩罚侵权人[9]，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极易被大公司

进行垄断，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更加剧了公司与个人之间地位和技术的不对等，双方之间的壁垒更

为难以突破。传统的民事责任追责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个人信息侵权问题的现实需求，除了解决矛盾

纠纷，法律制度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建立一套旨在影响现存案件当事人和其他人的未来行为的行为规

则”[10]。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很好地适应这个问题，通过对侵权行为人及潜在侵权人施加显著

超出其违法收益的经济负担，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一般威慑与特殊威慑功能，抑制侵权行为的

发生与重复。 
具体而言，该制度要求侵权人承担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金，一方面旨在剥夺其违法获利、强制

中止侵害行为，另一方面也为受害人提供了超越填补性救济的精神慰藉与实质补偿。从激励视角观之，

惩罚性赔偿的直接受益对象包括受害人群体。该制度不仅能够弥补传统补偿性赔偿在覆盖隐性损失、精

神损害等方面的不足，使受害人获得更为充分的救济，同时也通过判决中的“额外赔偿”部分，实质提升

受害人所获赔偿总额。这种“超额赔偿”机制增强了受害人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经济动力，激

励其更积极地寻求司法救济，从而在实现个案正义的同时，也强化了法律制度的执行效力和社会可信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3083


佘子龙 
 

 

DOI: 10.12677/ojls.2026.143083 188 法学 
 

3. 个人信息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价值 

个人信息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施加强化法律责任为路径，通过课以超出实际损害的经济负担，对违法

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主体施加法律与伦理层面的双重否定评价，旨在构建更为有效的个人信息权益保障

机制。该制度具有多重价值维度：其一，矫正因大规模、分散性侵权所导致的群体性利益失衡，弥补传

统侵权救济在应对聚合性损害时的结构性不足；其二，针对个人信息损害难以精确量化的现实困境，通

过惩罚性赔偿实现对包括风险性损害、精神损害等无形损失的实质填补，推动侵权法从形式平等走向实

质正义；其三，在制度层面完善个人信息损害赔偿体系，增强法律救济的可操作性、充分性与威慑效果，

进而形塑兼具惩罚、预防与补偿功能的综合性救济框架。前两项侧重于该制度在法教义学与司法实践中

的规范价值，而第三项则体现了其在社会调控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延伸功能，亦构成该制度追求的深

层目标。 
(一) 矫正失衡群体利益 
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是通过结构性矫正机制和利益再平衡的功能实现对失衡群体在群体性利益受到

损失的场景下实现系统性的修复。该制度的设立能有效地突破个体救济的局限，内化社会成本从而填补

难以量化的群体的利益从而实现制度威慑预防未来群体性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机理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有效地突破个体救济的局限性，应对“分散性为损害”的困境。在个人

信息、消费、环境污染等领域，此类案件的损害通常都是呈现出单点金额小、总体规模大的特点，往往

在一个个体被侵权时，传统的侵权救济会要求个体独立举证、单独诉讼，从而导致个体因为损失不大且

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维权。但是众多个体组合起来的损失却不容小觑，进而加重了个人信息领域侵权行

为的盛行。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赋予个体超额赔偿请求权(如赔偿实际损失三倍的惩罚性赔偿)，显著提升

诉讼动力，使原本因经济理性而放弃维权的大量零散受害者得以通过法律途径聚合诉求，形成对群体性

损害的事实性救济。 
第二，目前个人信息侵权者大多是目前的一些所谓的“大厂”，互联网信息传播极其发达的背景下，

这些大厂对获取个人信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加害者通过规模化的侵权获取违法效益将本应

由自身承担的保护成本转嫁给社会。惩罚性赔偿通过超出实际损害的罚金设计，迫使侵权者将潜在群体

损害成本纳入行为决策，从根本上消除“侵权获利”的经济动机，实现社会成本内部化。 
第三，惩罚性赔偿制度能有效地填补“难以量化的群体性损害”。群体利益失衡在法治语境中不仅

表现为直接经济利益的减损，更内在地涵摄了社会信任的侵蚀、市场秩序的扭曲以及公众维权信心的系

统性衰退等一系列难以量化的非经济性损害。以个人信息大规模泄露事件为例，其后果往往超越个体层

面，引发公众对数字生态安全性的集体焦虑，进而动摇数据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 
在这一背景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可通过其特有的裁量机制，实现对社会性损害的司法回应。

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法院可综合考量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广度、行为人主观可责性程度、对行业规范的

冲击以及对社会信任结构的破坏等多维因素。通过此种具有评估弹性的裁判方法，惩罚性赔偿不仅能在

经济层面填补传统救济未能覆盖的系统性损失，更能在象征意义上形成对受损社会价值的司法确认与修

复。这种双重修复机制即实质补偿与符号性矫正的结合有助于重建公众对法律保护效能的信任，进而巩

固社会治理的规范性基础。 
第四，能有效地形成制度威慑，预防预期未来群体侵权行为的发生。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施加显著

超出实际损害的经济责任，向潜在侵权者传递明确的威慑信号：针对不特定多数主体实施的侵权行为，

将面临远高于其短期违法收益的法律后果。这种一般预防功能不仅体现为对行为选择的直接约束，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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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作用于企业的制度化合规建设——促使企业主动完善数据治理架构、健全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并将合

规要求嵌入经营决策的全过程。由此，该制度推动了法律干预节点从“损害发生后救济”向“风险生成

前防控”的治理范式转型，从源头上抑制了群体性侵权行为的系统发生概率。 
(二) 完善个人信息损害赔偿制度 
在传统商品经济与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的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呈现同质化特征，人际交往主要依托“熟

人社会”的信任机制展开。在此背景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基本对称，社会关系多呈现为“一对

一”的线性结构[11]。私法中的公平原则以维持民事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平衡为目标，当双方利益非自愿

失衡时，法律便以公平原则作为尺度调整双方利益[12]。侵权行为通常具有直接性、可见性与单一性，损

害结果易于界定，责任主体明确。传统的补偿性赔偿制度遵循“同质补偿”原则，能够在两造对等的法

律关系中实现对个体损失的充分填补，符合当时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普遍认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社会交往日益呈现信息化、

匿名化与网络化特征，社会分工的细化与技术的迭代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系统性依赖。与此同时，侵权

行为的影响也突破了传统“一对一”的模式，转而具备“一对多”的辐射效应与扩散性特征，往往导致不

特定多数主体的权益受损或面临侵害风险。在这一背景下，个人信息不仅关涉个体人格与财产利益，更

承载着社会公共利益与公共信任。侵权损害往往同时涉及物质损失、非物质损害以及社会信任体系的侵

蚀等多元维度，而传统以“实际损失”为基点的赔偿制度难以全面回应此类系统性、复合型损害。尤其

在高新技术深度渗透的当代社会，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运用进一步加剧了个人信息主体与处理者

之间的权力失衡。个人常因技术壁垒而丧失对自身信息的有效控制与议价能力，若仍机械适用传统的“一

对一”救济范式，实质上可能纵容技术优势方的侵权冲动，损害社会基本价值秩序。惩罚性赔偿制度的

引入，正是对传统民事责任体系的重要补充与发展。其不仅通过超额赔偿实现对侵害行为的制裁与预防，

更在制度层面将社会本位视角纳入损失认定，推动民事责任从形式平等向实质正义演进。 
因此，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当代法治语境中，既维护了个体间的分配正义，也强化了社会整体的秩序

正义，赋予了公平原则以新的实质内涵。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不仅有助于应对信息时代的新型侵权挑

战，也为在技术与社会快速变迁中构建更加稳健、公正的法治道路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撑。 

4. 个人信息侵权惩罚性赔偿计算方法 

有学者总结了当前各国关于惩罚性赔偿的三种金额确定模式，分别是固定金额模式、弹性金额模式

和无数额限制模式[13]，在我国立法实践中，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主要模式为基数倍数法。该方法通常

以补偿性赔偿数额作为计算基数，再乘以法定或裁量范围内的特定倍数，从而得出最终的惩罚性赔偿金

额。《专利法》中规定赔偿基数为实际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许可使用费。2倍数则普遍限制在 5 倍

以内，如《商标法》规定为确定数额的 1~5 倍 3在个人信息侵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应当结合个人信

息的特征及其同其他领域的差别采取独特的赔偿模式，笔者认为目前针对个人信息领域可以采取两种计

算标准： 
第一，采取定额模式，针对侵权数额明确，有明确的损害量化标准的即可采用此种赔偿模式。定额

 
2《专利法》第 71 条第 1 款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

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

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三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赔偿。 
3《商标法》第 63 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获利或许可使用费倍数确定，恶意侵权情节严

重可加倍赔偿，并包含合理开支。侵权证据由侵权人掌握的，法院可责令其提供。难以确定赔偿数额的，法院可判决五百万元以

下赔偿，并可依法责令销毁侵权商品及相关工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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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是指法律就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惩罚性赔偿金额直接规定统一的、固定的数额，法官无需也不能对赔

偿金额进行自由裁量，定额模式隶属于固定模式[14]。在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与《食品安全

法》第 96 条的规范设计中，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采用了固定倍数模式，即直接以商品价款或服务费用的

特定倍数(如“一倍”“十倍”)确定赔偿金额。此种模式不要求以实际损害为前提，具有计算清晰、适用

简便的特点。尽管后续修法提高了赔偿倍数并增设了最低赔偿额(如 500 元、1000 元)，但其固定化、倍

数化的计算结构并未改变。消费者权益侵害与单纯型个人信息侵权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例如涉及主体

分散、单次侵害标的额较低、损害结果不确定等。特别是在欺诈类消费行为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仅需

侵权行为成立，不以实际损害为要件，这与单纯型个人信息侵权(如非法收集、存储、泄露信息)的责任构

成具有可类比性。目前，我国法律针对单条个人信息的价值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实践中，单条信息的

价值一般在 0.1~3 元不等，即便是采取了固定倍数的惩罚性赔偿也难以达到惩罚性的效果，故直接采用

固定数额的赔偿方式更加契合目前个人信息侵权的现状。针对我国目前的这种小规模、损害低、主体分

散的侵权类型就可以采用固定数额的赔偿方式，在构建个人信息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机制时，可参

考该固定倍数模式的制度逻辑，兼顾了效率性与可操作性。 
第二，采取弹性模式即制定相对灵活的赔偿金计算模式，给予法官更加宽松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

够根据主观过错程度、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综合考量，根据法律指引在数额范围内或赔偿系数内进行浮

动自由裁量进行个案判决[14]。在确定个人信息侵权惩罚性赔偿金额时，应建立一个综合考量体系，将侵

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所涉个人信息的敏感等级、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与频率、信息处理者的市场实力

及责任能力，以及与公法处罚的协调关系一并纳入评估。根据考量体系中相关因素的判断从而确定赔偿

金额，具体而言，主观过错越严重、信息敏感度越高、侵权行为持续时间越长或越频繁，赔偿金额应相

应提高；对于市场力量强大的处理者，可基于其更重的社会责任和更大的损害影响力适当加重惩罚，但

需以不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为限；同时，若行为人已承担刑事罚金或行政罚款，应在确定赔偿倍数时予

以合理权衡，以维护责任体系的整体均衡。 
综上所述，在个人信息侵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其金额确定模式应避免“一刀切”，转而构

建一个分层、互补的体系。一方面，对于侵害事实明确但单次损害微额、主体高度分散的“小额分散型”

侵权，可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逻辑，采用固定金额(定额)模式。此种模式以法律直接规定统一赔偿额

(或设定最低赔偿标准)，能够在单条信息价值难以精确量化的现实困境下，高效实现权利救济与基础威慑，

确保制度的可诉性与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对于主观恶性大、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影响的“致害型”侵

权，则应适用更为精细的弹性金额模式，即采取“基数 × 倍数”的计算方法，并将侵权人主观状态、信

息敏感度、行为情节、侵权人实力等多元因素体系化地纳入倍数裁量范畴，以实现惩罚与遏制的精准化，

达致个案实质正义。 
固定模式保障了法律适用的效率与底线公平，而弹性模式则追求制裁的恰当性与威慑的充分性。二

者并非互斥，而是对应于不同类型侵权纠纷的差异化解决方案，共同构成一个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能

够回应个人信息侵权复杂现实的完整规则体系。未来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科学划分两种模式的适用边

界，并细化其各自的构成要件与计算指引，从而使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切实发挥其应有

的行为规制与社会控制功能。 

5. 结语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个人信息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但其权益保护面临的挑战也日益严峻。现行法

律框架下，个人信息侵权救济的结构性缺陷已凸显，传统补偿性赔偿制度难以应对新型侵权的复杂态势，

构建惩罚性赔偿制度成为回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该制度并非对传统救济体系的否定，而是通过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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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预防功能的注入，弥补了原有制度在事前防控与事后救济上的双重不足，实现了从“损害填补”到“权

益保障 + 行为规制”的治理升级。其价值不仅在于为受害者提供更充分的救济，更在于通过矫正利益失

衡、重塑市场激励机制，引导信息处理者主动合规，维护数字经济的健康秩序与社会公共信任。 
在制度设计中，固定金额与弹性金额相结合的计算模式，既兼顾了法律适用的效率与可操作性，又

赋予了司法实践应对复杂个案的灵活性，确保了惩罚的适度性与精准性。未来，还需进一步明确制度适

用边界、细化裁量标准、协调与公法处罚的衔接关系，使惩罚性赔偿制度与现有法律体系形成合力。相

信通过这一制度的落地与完善，能够有效遏制个人信息侵权乱象，强化对公民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双重保

障，为数字中国建设筑牢法治根基，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理利用的动态平衡，推动数字经济在法

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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